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资金奖励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水平，提高区镇两级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奖励资金的使用效能，根据闵行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是指行政村围绕“田、林、路、水、宅、村”六大要素，开展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管护、乡村美化优化等工作。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区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的行政村，空壳村和近期拟动迁村除外。
第四条  本细则中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奖励资金（以下简称“奖励资金”）是指区、镇两级财政通过公共预算安排筹集的，用于奖励行政村人居环境管护的专项资金。
第五条  区农业农村委作为奖励资金预算管理主体，负责资金预算安排、评估、拨付、清算等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奖励资金年度预算的审核，会同区农业农村委加强奖励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区交通委、卫健委、绿容局等区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评估和指导等工作。 
街镇负责按时足额配套镇级奖励资金，指导和监督行政村规范使用资金。
第六条 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市级下达任务组织开展全区“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并公布区级美丽庭院“示范户”创成标准。区级财政对新创成且成效维持一年以上的区级美丽庭院“示范户”，给予2000元/户的一次性奖励。
第七条  区财政每年按以下标准安排奖励资金：
（一）“一般行政村”500元/户；
（二）“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700元/户；
（三）“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900元/户。
街镇按不低于1:1比例落实配套资金。
第八条 区镇两级奖励资金由村委统筹用于下列用途：
（一）村内道路、绿化的保洁管护（不含镇级及以上农村公路、公益林）；
（二）农村公厕、垃圾箱房等环卫设施管护；
（三）宅前屋后、自留地、村庄公共区域环境管护优化提升；
（四）农村架空杆线序化； 
（五）公共服务设施维护；
（六）其它农村人居环境管护优化提升。
第九条  奖励资金分配以管护实效为导向，60%为基础资金实行全额给付，40%结合管护实效评估结果实施差异化奖补。
管护实效评估结果分为四个等次，根据评估等次分别按照100%、80%、60%和0%的比例拨付。
资金扣减部分，用于奖励治理及管护有特色的行政村一次性平均发放。
第十条  区农业农村委结合工作职责对农村人居环境开展日常巡查，巡查发现的问题即时上传区一网统管平台，并督促街镇和村整改。
区交通委、卫健委、绿容局等区相关部门结合工作职责，对农村人居环境管护开展巡查和指导。
区农业农村委结合市级测评、调查，区级各部门巡查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估。
第十一条 管护成效评估，由区农业农村委根据《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管护评价标准》（见附件）牵头开展，方法如下:
（一）日常管护（100分）
区农业农村委、交通委、卫健委、绿容局等对村庄人居环境管护成效进行评估打分，按下列权重计入总分：
区农业农村委（70%）、区交通委（10%）、区卫健委（10%）、区绿容局（10%）。
（二）特色亮点（10分）
存在以下情况可加分：
1、因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成效突出，如区级及以上媒体报道、市级暗访测评成绩位列前十名的；
2、开展庭院（小三园）美化绿化，超额完成市级“美丽庭院”（小三园）创建任务10%以上的；
3、积极响应并推进全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年度重点工作且成效显著的；
4、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典型案例及模式经验的。
（三）负面清单
因管护资金使用不规范，或发生负面舆情、安全事故的行政村，列为第四等次。
第十二条  区级奖励资金通过区对镇财力结算下达至各镇（浦锦街道资金安排至街道年初预算），实施跨年度拨付，即：当年预拨60%基础资金，其余奖励资金次年根据各行政村上一年度评估结果进行拨付。
镇级资金未按规定配套，取消下年度区级管护资金。
第十三条  长效管护资金应当专款专用，结合实际开展长效管护资金绩效评估。
第十四条 各行政村结合区域、人员分布等特点开展积分制管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环境自治积极性。
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区农业农村委、区财政局解释。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X月X日。原《关于印发<闵行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工程的政策意见>的通知》（闵乡村振兴办〔2023〕12号）、《关于印发<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奖励资金管理细则>的通知》（闵农业农村委〔2022〕33号）废止。

               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闵行区财政局 
2025年4月25日 
  


附件
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评估标准
	序号
	主要任务
	工作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

	1
	

村容风貌提升
(30分)
	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道路沿线、河道岸坡、林下区域、 、上楼区域、公共活动空间等干净整洁，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等，建筑垃圾及时清理。
	共10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建筑垃圾规模达到2m²以上为一处，发现1处扣0.5分。
	

	2
	
	有碍风貌的老旧房屋、残垣断壁或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房。
	共5分。发现1处扣 0.5分。
	

	3
	
	庭院环境干净整洁，按照市级下达的任务因地制宜开展美丽庭院(小三园)建设，持续巩固创建成效。
	共10分。庭院环境脏乱差，发现1处扣0.2分；如有任务指标未完成，此项不得分。
	

	4
	
	农村架空线布线整齐有序，无垂落和“飞线”等现象，严禁私拉乱接。
	共5分。1个村民小组或1段道路为1处， 架空线凌乱、私拉严重或有严重影响安全 的占路线杆的，发现1处扣0.5分。
	

	5
	
生态系统治理
(20分)
	建立农户卫生厕所跟踪维护机制，村庄内无露天粪缸 (池)、旱厕和简易棚厕。
	共3分。有露天粪缸(池、桶)或旱厕和简易棚厕的，该项不得分。
	

	6
	
	农村公厕设备设施完好、日常保洁到位。
	共8分。农村公厕设备设施损坏未及时维 修或日常保洁不到位的，发现1个问题公厕扣0.5分。
	

	7
	
	农村生活污水得到规范有效处理，村域内无污水乱排放现象 。
	共3分。农村生活污水乱排放的，发现1 处扣0.5分。
	

	8
	
	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健全，设施配置齐全、运行良好，村域内无随意丢弃的生活垃圾、生产废弃物等。
	共6分。垃圾清运及时，不得影响周边环境。设施损坏、环境卫生不达标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
	

	9
	
公共基础设施
提档
(15分)
	村主路、支路无成段严重破损道路及危桥、无未及时维修的局部较差路桥。
	共5分。有成段严重破损道路及危桥或未及时维修的局部较差路桥的，发现1处扣0.5分。
	

	10
	
	政务、养老、文化、体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齐全、 面积满足功能需要，环境干净整洁且运行良好。
	共10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齐全或面积未满足功能需要的，存在环境脏乱差现象，发现1处扣0.5分。
	

	
11
	

乡村景观美化
(10分)
	村沟宅河各类垃圾及时清理，水系畅通、水体清洁。
	共3分。各类垃圾未及时清理或水系不通、水体黑臭的，发现1处扣0.5分。
	

	12
	
	田间地头环境整洁，无陈年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废 弃物、农业生产废弃物和不规范棚舍。
	共3分。有陈年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 业废弃物、农业生产废弃物和不规范棚舍 其中之一的，发现1处扣0.5分
	

	13
	
	村旁、宅旁、水旁、路旁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绿化美化。
	共4分。有长期无人打理、绿化空秃、栽 植凌乱的，发现1处扣0.5分。
	

	14
	

长效管护机制
落实
(25分)
	围绕“五清一改”,全区域、全要素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共10分。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村庄清洁行 动成效较差的，发现1组扣3分。
	

	
15
	
	依托积分制等治理手段调动村民积极参与环境整治提升，及时完成一网统管平台上传问题的整改销项，同时建立完善自查自纠机制，落实问题自我发现、整改销项的闭环管理。
	[bookmark: _GoBack]共15分。经区级巡查发现环境问题并上传一网统管平台的，作为自查自纠机制落实不到位的扣分依据，具体扣分方法为：发现问题数量/宅基户数×100%，1个百分点扣0.5分（不满1个百分点的，按四舍五入计算）。未及时整改亮红灯警告的，每一个问题扣1分。
	

	16
	

亮点特色加分项 (10分)
	因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成效突出，如区级及以上媒体报道、市级暗访测评成绩位列前十名的
	

一次（处）加1分/次，累计不超过10分。
	

	
	
	开展庭院（小三园）美化绿化，超额完成市级“美丽庭院”（小三园）创建任务10%以上的
	
	

	17
	
	积极响应并推进全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年度重点工作且成效显著的
	
	

	18
	
	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典型案例及模式经验的
	
	

	19
	负面清单
	因管护资金使用不规范，或发生负面舆情、安全事故的行政村，列为第四等次。
	

	综合得分
	



